

2021年财政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着力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县财政局牵头开展了事前、事中、事后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制
为有序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成立了以县财政局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构建财政部门牵头组织、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具体实施、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机制。 
二、完善制度建设，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
一是围绕提质增效目标，制定《茂县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及《茂财政局关于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指导开展全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二是印发《茂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茂县县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茂县县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办法，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三是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了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编制等初步实现信息化，促进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同步开展、深度融合。四是规范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强化第三方机构工作过程跟踪督导，切实提高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三、加强统筹协调，扎实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1.绩效目标的编制。印发《茂县县级2022-2024年中期财政规划和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方案》，在预算编制方案中明确项目绩效目标编制，预算按照“二上二下”的程序编制，实现绩效目标与预算资金“编审同步、上会同步、批复同步、公开同步”。
2.绩效目标的审核。县财政局组织对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中78个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145个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开展审核工作。一是组织相关业务股室对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进行初步审核；二是组织相关行业部门专业人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进行集中会审，及时督促相关部门按会审结果修改完善绩效目标，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水平。
（二）开展事前绩效评估。一是印发《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组织单位开展2022年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自评工作。二是对4个单位8个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估财政重点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项目设立和预算安排的依据。
（三）实施绩效运行监控。一是印发《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绩效运行自行监控工作的通知》，组织单位对2021年资金运行状况和绩效目标预期实现程度开展绩效监控。二是通过政府信息一体化系统进行日常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按程序调整项目资金571万元，并实现支出。三是通报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直达资金等资金支付情况，督促单位加快资金支付进度，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897][bookmark: _Toc29659]（四）强化事后绩效评价。一是印发《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组织79个单位对本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全覆盖自评，并撰写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和政策性支出绩效自评报告。二是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抽评财政支出项目29个、涉及资金5258万元，29个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平均得分为95.91分；抽评整体支出11个单位，涉及资金52346万元，11个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平均得分为91.17分；抽评财政政策7个、涉及资金719万元，7个政策支出绩效评价平均得分为97.75分。针对抽评中发现的“部分项目管理不规范、部分项目会计核算不规范、部分单位年终预算执行进度滞后”等问题，及时发出整改通知，组织相关单位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召开整改工作推进会，并在规定时限内进行整改。


